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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匕 
曰 

明 

有關非本國籍領有台灣醫師證書者，可否申請設置醫療機 

構及擔任代理負責醫師疑義一案，復請查照。 

復貴局100年10月20日東衛醫字第1000018594號函。 

依「領有醫師證書之外國人及華僑執業管理辦法」第 2條 

規定：「外國人及華僑領有中華民國醫師證書者〔以下稱 

持證人員、，經向就業服務主管機關取得聘儂許可，並向 

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後，得在本國境內執行醫療業務。 

」據此，領有本國醫師證書之外國人，僅得受聘僱於國內 

醫療機構〔如醫院、診所）從事醫療服務工作，惟不得申 

請設立私立醫療機構，意即不得擔任負責醫師。 

至於外國籍醫師可否擔任代理負責醫師一節，查醫療法第 

1 9條規定：「負貴醫師因故不能執行業務，應指定合於負 

責醫師資格之醫師代理。代理期間超過四十五日者，應由 

被代理醫師報請原發開業執照機關備查。前項代理期間， 

不得逾一年。」惟查，依前揭「領有醫師證書之外國人及 

華僑執業管理辦法」相關規定，領有本國醫師證書之外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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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受聘僱於國內醫療機構〔如醫院、診所）從事醫療服務 

工作，並不包括得任負責醫師。爰此，前揭所稱合於負責 

醫師資格，除應依醫師法第 1 8條規定，於中央主管機關指 

定之醫院、診所接受二年以上之醫師钏練並取得證明文件 

者外，亦包括其國籍。是以，領有本國醫師證書之外國人 

，不可擔任醫療機構代理負責醫師。 

正本：臺東縣衛生局 

副本：各直轄市及縣市衛生局 1 5 ^ ^ ^ ^ 
交16換：10軍 

署長邱文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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